
食品衛生檢驗委託辦法修正草案總說明 

 

配合食品衛生管理法於一百零二年六月十九日華總一義字第一Ｏ二ＯＯ

一一五二四一號令修正公布施行，爰擬具「食品衛生檢驗委託辦法」修

正草案，修正要點如下： 

 

一、 配合食品衛生管理法之修正公布，變更法源依據。(修正條文第一

條) 

二、 修正主管機關辦理委託檢驗之方式。(修正條文第四條) 

三、 修正應檢具必備文件予主管機關之受託者範圍及其文件內容。(修

正條文第六條) 

四、 修正受託機構異動時應負立即通知委託機關之義務。(修正條文第

七條) 

五、 修正受託機構出具檢驗報告應記載之內容。(修正條文第九條) 

六、 修正委託機關對受託機構查核頻率之規定。(修正條文第十一條) 


